
香海大桥西延线先行段工程项目
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书

因香海大桥西延线先行段工程项目的建设需要，根据《国有

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90号）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珠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》

（珠府〔2023〕7号）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现决定依法征收该项

目用地范围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（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），

具体决定征收事项如下：

一、征收项目名称

香海大桥西延线先行段工程项目。

二、征收目的和依据

为香海大桥西延线先行段工程项目建设的需要，依据《国有

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90号）第八条第（二）

项、《珠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》（珠府〔2023〕

7号）第八条第（二）项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二百二

十九条等相关规定，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政府决定对项目范围内的

国有土地上房屋予以征收，该征收行为属公共利益范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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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征收地点和范围

项目用地位于珠海市斗门区白藤街道，征收补偿范围为香海

大桥西延线先行段工程项目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上房屋，具体详见

《香海大桥西延线先行段工程项目房屋征收范围图》（附件 1）。

四、法律主体、征收部门和实施单位

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政府是本项目用地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

屋征收补偿的法律主体。珠海市斗门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本项

目用地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部门，委托珠海市斗门区白藤

街道办作为本项目用地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实施单位，承

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。

五、签约期限

本项目签约期限为房屋征收决定书发布后 90个自然日内。

六、房屋征收补偿方案

征收补偿方案按照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（国

务院令第 590号）、《珠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》

（珠府〔2023〕7号）等相关规定制定，并经珠海市斗门区人民

政府批准，详见《香海大桥西延线先行段工程项目国有土地上房

屋征收补偿方案》（附件 2）。

七、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

确的处理办法

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与被征收人在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

议，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，由房屋征收部门报请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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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区人民政府依照相关法律规定，按照征收补偿

方案作出补偿决定，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。

八、被征收人的救济方式

被征收人对本决定不服的，可在本决定生效之日起 60日内

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 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九、咨询地点

（一）珠海市斗门区白藤街道征收拆迁办公室，地址：珠海

市斗门区白藤三路西 2号 7楼，联系电话：0756-2788530。

（二）珠海市斗门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地址:珠海市斗门

区白蕉镇禾益四路 333号建设大厦 702，联系电话:0756-2789450。

附件：1.香海大桥西延线先行段工程项目房屋征收范围图

2.香海大桥西延线先行段工程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

征收补偿方案

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政府

2023年 9月 13日


	



